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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长市监南行处字〔2020〕234 号

行政

处罚

当事

人基

本情

况

个人 姓名（名称）

注册号

单位 名称 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
91220101571103038E

法定代表人 冯伟

违法行为类型 价格欺诈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 500000.00 元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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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长市监南行处字〔2020〕234 号

当事人：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1571103038E

住所：长春市南关区南环路 1655 号卫星大厦 428、429 室

法定代表人：冯伟

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xxx

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

联系地址：xxxxxxxxxxxxxxxxxxx

2020年4月13日，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关分局接到消

费者举报，称在购买由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开发并销售

的华润•紫云府楼盘时存在虚假优惠的价格欺诈违法行为。我

局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对此情况展开调查，在调查过程中发现，

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当事人”）在销售华

润•紫云府的过程中涉嫌存在价格违法行为。为进一步核实案

情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第

一款之规定，于2020年4月13日，经分局领导批准后予以立案

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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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已查明：当事人销售“华润•紫云府”房源时，自行制

作了房屋销售价格，且部分销售价格高于房屋预售备案价格

（备案价格即在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备案的预售

申报价格），并向消费者介绍宣传，后利用“认筹优惠9.8折、

认购优惠9.8折、银行按揭贷款9.9折优惠、总经理特批9.9折、

一次性付款优惠9.7折”的价格手段，促使购房者购买房屋，

以略低于备案价格成交。

商品房价格由成本、税金、利润、代收费用以及地段、层

次、朝向、质量、材料差价等组成，其价值金额巨大，成本核

算极其复杂。购房者在购房时会对房屋整体价格、配套设施、

交通便捷程度等多方因素进行考量，双方交易成功与否多以购

房者结合需求程度和使用目的而做出购买决定，无法通过外在

行为判断，因此无法计算当事人因虚假的价格手段成交的商品

房住宅数量及相应成本，导致本案当事人违法所得缺乏计算依

据，违法所得无法确定。

2018年5月11日，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下发了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管理的通知》：“四、商品房实

际成交价格不得高于预售申报价格，否则不予网签”，即房屋

预售许可证在2018年5月14日之日起取得的，其“房屋”的最

终成交价格不得高于在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备案

的预售申报价格。本案当事人销售其开发的房源时，在明知商

品房有预售申报价且实际销售价格不得高于预售申报价格的

情形下，自行制定的房屋价格存在部分高于预售申报价格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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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自行制定的房屋价格向购房者宣传，后利用多种优惠方式，

将房屋最终成交价降到预售申报价格内的虚假价格手段，诱骗

购房者购买其开发的房源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当事人未诚实守信经营，扰乱了市场正常经营秩

序，理应受到行政处罚。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、《现场笔录》原件1份（共3页）：证明当事人存在价

格欺诈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
2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1份（共1页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：证

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；

3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《授权委托书》原

件1份（共1页）、被委托人王xx身份证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：

证明委托和被委托的事实；

4、对被委托人王xx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3份（共12页）：

证明当事人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
5、2020年5月20日对华润•紫云府售楼员刘xx第1次《询问

笔录》原件1份（共3页）、刘欢身份证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：

证明当事人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
6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华润•紫云府折扣标

准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、《情况说明》原件4份（共4页）：证

明当事人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
7、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华润•紫云府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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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备案情况原件1份（共26页）：证明华润•紫云府已备案和预

售价格的事实；

8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《收款回执》复印

件1份（共3页）、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复印件2份（共62页）：

证明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销售华润•紫云府的事实；

9、《协助调查函》原件2份（共2页）、《限期提供材料

通知书》原件2份（共2页）、《询问通知书》原件1份（共1页）：

证明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整个过程；

10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认购价格高于备案

价格的华润•紫云府房屋销售明细表2份（共16页）：证明当事

人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
11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华润•紫云府《签

约流转表》复印件49份（共49页）、《商品房认购书》复印件

49份（共73页）：证明当事人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
12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华润•紫云府销售

明细表复印件2份（共46页）：证明当事人销售华润•紫云府情

况的事实；

13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华润•紫云府一房

一价公示表复印件1份（共11页）：证明华润•紫云府项目的定

价情况；

14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华润•紫云府B10-303

室销售材料复印件1份（共46页）、华润•紫云府B8-901室销售

材料复印件1份（共46页）、华润•紫云府C10-107室销售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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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1份（共54页）：证明华润•紫云府的销售情况以及当事

人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
15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《房屋分套建筑面

积计算成果表（期房）》复印件1份（共97页）：证明华润•紫

云府备案价格的事实；

16、华润置地（长春）有限公司提供的华润•紫云府项目

资质材料复印件1份（共63页）：证明当事人销售项目合法性

的事实；

17、对投诉人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1份（共4页）、投诉人

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、投诉人提供的《华润•紫

云府算价单》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、《收款收据》复印件1份

（共1页）、转账记录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、《商品房买卖合

同》复印件1份（共30页）：证明投诉人举报情况的事实。

以上收集的证据，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，符合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，本局于2021年6月2日向当事人送达

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长市监南

罚听告字〔2020〕234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

申辩，也未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。

本局认为：在销售商品房过程中，当事人向购房者在虚构

原价基础上施行优惠政策销售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价格法》第十四条第一款：“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

行为：”（四）项“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，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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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”和《禁止价格欺诈行

为的规定》第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：“虚构原价，虚构降价

原因，虚假优惠折价，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，诱骗他人购买

的”之规定，已构成了价格欺诈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十八条“本规定中

以违法所得计算罚款数额的，违法所得无法确定时，按照没有

违法所得的规定处罚”之规定。

参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（试

行）》（吉市监法字〔2019〕228号）第二章序号323：“违法

程度：较重，判断标准：有价格违法行为严重或者社会影响较

大、拒不配合执法，以及其他从重处罚情形的。处罚基准：没

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所

得的，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

整顿，或者吊销营业执照”之规定。本案中，当事人实施虚构

原价的价格欺诈违法行为，社会影响较大，扰乱了市场正常经

营秩序，而且商品房不同于一般商品，价值巨大，因此符合从

重处罚的情节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：“经营

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
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予以警

告，可以并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或者由工商

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。有关法律对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

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，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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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”（四）项“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，诱骗消

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；”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

处罚规定》第七条：“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，利

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，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

者与其进行交易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

5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吊销营业执照”之规定，经我局集体讨论决定，责令当事人改

正违法行为，并对其处罚如下：

1、罚款人民币500000.00元。

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，15日内到工商银行人

民广场支行 (地址：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2303号，账户：长

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关分局，账号：xxxxxxxxxxxx，代码：

30103)缴清罚没款。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

加处罚款，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；同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加处罚款的数

额不超过已决定执行罚款的数额。

依据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二十条：“经营者

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应当先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；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”的规定，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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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。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六个

月内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当

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

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

